附件3
关于       同志的函调证明材料信
                        ：
贵单位（院校）         同志已通过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被确定为考察人员。我单位对该同志的考察采取函调方式进行，恳请贵单位（院校）将该同志以下情况填入附表并回函：
    1、本人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现任职务等）；
2、有无重大历史问题（是否参加“法轮功”组织及活动，是否受过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刑事处罚等），结论如何；
3、现实表现（是否拥护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期间、在校期间的德能勤绩廉表现、年度考核情况）；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希望得到贵单位支持，特此感谢。
上述内容，请用黑色钢笔水笔书写一份证明材料，并加盖党组织章。请于2026年4月24日前回函至南开区卫健委组织人事科或用信封封好并在封口处加章由本人交回。
回函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263号A座613室（南开区卫健委组织人事科）
邮编：300110         
联系人：田文淼        联系电话：022-87876005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委员会
                                  2026年4月  日
